
证券代码： 000733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5-63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公告（更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1月4日，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振华科技”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相关内容详

见2015年11月6日及2015年12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和《关于对振

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公告内容补充更正的公告》）。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累计计算原则，此议案将提

交2015年12月16日召开的本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将原公告内容进行补充更新并重新予以

公告。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此次增资的 9 项房产中，有 4

项房产未办理房产证，中国振华出具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情况说明

并承诺上述房屋建筑物归其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评估机构在评估

时对按规定需补交的地价进行了扣减。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房产涉及的华发 3 栋一层 

101、 102 室的土地使用年限为 30 年，自 1981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1 日止，鹏基上步 5 套单身宿舍位于华强北路上步工

业区，宗地号为 B211-0005，土地用途为工业仓储，土地使用年限为 

30 年，从 1983 年 01 月 03 日至 2013 年 01 月 2 日止，以上土地

使用年限均已超过规定使用年限。 

●中国振华出资资产中处于华强北商圈的土地目前因面临整体

改造，未来开发相关的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土地证也无法办理延

期。本次以维持现状、持续经营为假设条件，假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时，将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 

一、 交易概述 

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深圳公司”）为中

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振华”）与振华科技共同

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330 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占 51%，

振华科技占 49%。 振华深圳公司因发展需要，拟增加注册资本， 中

国振华与本公司通过协商，决定共同出资以支持其发展，其中，中国

振华拟以其持有的 2 户全资子公司的净资产和 9 处房产评估作价

14,902.13 万元进行投资，振华科技拟以持有的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力公司”，振华科技出资享有 82%的权益，

振华深圳公司出资享有 18%的权益） 82%的权益以及位于深圳市龙

华科技园的工业土地及房产评估作价 8,524.45 万元进行投资。振华深

圳公司增资完成后， 其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12,524.36 万元， 其



中，中国振华出资比例变更为 56.23%，振华科技出资比例变更为 

43.77%。 

本公司与中国振华及振华深圳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

属关联交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累计计算原则，此项关联

交易金额已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为此，本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表决

时须进行回避。 

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康力公司将成为振华深圳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深圳康力公司不再纳入振华科技合并报表范围。 

在董事会表决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靳宏荣、付贤民进行了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二） 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68 号 

（三）   注册资本： 240,626.11 万元。其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53.81%；贵州省国资委为 31.36%；华融资

产管理公司为 10.9%；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 3.67%；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为 0.26%。 

（四） 法定代表人：靳宏荣 



（五） 经营范围：通讯信息整机、电子元器件产品，光机电一

体化设备及服务。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振华深圳公司 

（二）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 109 号 B 栋 

（三） 注册资本：人民币 7,330 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比例

为 51%； 振华科技为 49%。 

（四）法定代表人：陈中 

（五）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的购销；经

营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产品、汽车配件、纺织品的购销；

物业经营管理（凭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开展经营）。 

（六）财务状况：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412 18,126 

负债总额 2,801 2,227 

净资产 16,611 15,899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87 5,410 

净利润 708 1,535 

（七）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 评估对象：振华深圳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2.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3.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4. 评估结论：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振华深圳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16,513.30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33,051.36 万元，增值额为

16,538.06 万元，增值率为 100.15%。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8,427.11  8,427.11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9,743.95  26,282.01  16,538.06  169.7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00.00  405.45  105.45  35.15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9,172.22  24,804.32  15,632.10  170.43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271.73  1,072.24  800.51  294.60  

资产总计 10 18,171.06  34,709.12  16,538.06  91.01  

流动负债 11 1,657.76  1,657.7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1,657.76  1,657.76  0.00  0.00  

净 资 产 14 16,513.30  33,051.36  16,538.06  100.15  

四、 增资资产基本情况 

（一） 振华科技增资资产基本情况 

1. 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力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华康大院 A 座 

（2）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为 82%；

振华深圳公司为 18%。 

（3） 法定代表人：齐靖 

（4） 经营范围：非标准设备、电子产品和机箱、机柜、包装设

备材料及五金工模具的制造、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普通货运。 



    （5）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4.75 758.83 

负债总额 280.06 280.45 

净资产 444.69 478.38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127.11 

净利润 -33.69 26.27 

(6)资产评估情况： 

① 评估对象：振华科技对深圳康力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②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③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④ 评估结论：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深圳康力公司评估基准日评估后的净

资产为 1,574.55 万元。按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82%的权益比例计算，享

有的权益为 1,291.14 万元。振华科技对深圳康力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为 880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411.14 万元，增值率为 46.72%。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301.37 301.37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457.46 1,553.64 1,096.18 239.6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128.97 520.06 391.09 303.24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328.50 1,033.58 705.08 214.64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8 328.50 1,033.58 705.08 214.64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1 0.00 0.01 100.00 

资产总计 10 758.83 1,855.01 1,096.18 144.46 

流动负债 11 280.46 280.4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280.46 280.46 0.00 0.00 

净资产 14 478.37 1,574.55 1,096.18 229.15 

2. 振华科技在深圳地区的部分投资性房地产（含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 

（1）基本情况 

深圳龙华科技园地处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清湖村，所占土地宗地

号 A835-36，建设用地面积 27094 ㎡，土地用途：工业，使用期限 50

年，自 1992 年 4 月 30 日至 2042 年 4 月 29 日。 

此次增资评估作价的土地为 A835-36 号宗地的部分土地， 面积

为 13,088.79 平方米；房产为龙华科技园厂房，建筑面积为 24,512.00 

平方米。 

（2） 资产评估情况 

① 评估对象：振华科技在深圳市龙华科技园的工业土地及厂房 

②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③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

用于出租，是收益性物业，因此运用收益法对该部分房产及土地整体

进行评估。本次评估投资性房地产龙华科技园厂房价值已包含该宗地

的价值，则本次无形资产土地不进行评估。 

④评估结论：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振华科技此次委托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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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资产（深圳市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厂房）账面价值为 2,564.93 万

元，评估基准日评估后的价值为 7,233.31 万元，增值额为 4,668.38 万

元，增值率为 182%。 

3. 振华科技增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振华科技此次用于增资的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3,444.93 万元，评估价值为

8,524.45 万元，增值额为 5,079.52 万元，增值率为 147.45%。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3,444.93 8,524.45 5,079.52 147.4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880.00 1,291.14 411.14 46.72 

投资性房地产 4 2,465.25 7,233.31 4,768.06 193.41 

固定资产 5 0.00 0.00 0.00 0.00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99.68 0.00 -99.68 -100.0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 

8 99.68 0.00 -99.68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3,444.93 8,524.45 5,079.52 147.45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振华科技对振华深圳公司增资资产

评估报告已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备案。 

（二）中国振华增资资产基本情况 

1. 深圳市华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匀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 101 号华匀大厦三楼 

（2） 注册资本： 1,077 万元。中国振华出资比例为 100%。 

（3） 法定代表人：韦国光 



（4）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日用电子器具的销售（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5）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95 1,997 

负债总额 132 112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495 489 

净资产 1,963 1,885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3 609 

营业利润 99 130 

净利润 78 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 107 

（6）资产评估情况 

① 评估对象：中国振华对深圳华匀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②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③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④ 评估结论：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深圳华匀公司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为 4,487.11 万元，中国振华对深圳华匀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311.48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3,175.63 万元，增值率为 242.14%。 

⑤其他说明 

深圳华匀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出租，对其主要资产中的出租房产

在资产基础法中采用了收益途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在对其整体价值



评估时未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2. 深圳市华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康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华康包装大厦三楼 

（2） 注册资本：841 万元。中国振华出资比例为 100%。 

（3） 法定代表人：韦国光 

（4）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五金产品、包装材料的研发和销售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5） 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9 1,347 

负债总额 235 221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48 6 

净资产 1,304 1,126 

项目 
201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1 970 

营业利润 232 285 

净利润 178 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 260 

（6）资产评估情况 

① 评估对象：中国振华对深圳华康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②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③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④ 评估结论：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深圳华康公司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为 8,513.48 万元，中国振华对深圳华康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74.88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8,438.60 万元，增值率为 11,269.72%。 

⑤其他说明 

深圳华康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出租，对其主要资产中的出租房产

在资产基础法中采用了收益途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在对其整体价值

评估时未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中国振华在深圳地区的部分投资性房地产 

（1）基本情况 

中国振华此次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为 15 项，

账面原值为 1,628.56 万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值为 203.03 万元，中国

振华此次只将其中 9 项（账面原值为 309.28 万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

值为 9.28 万元）作为增资资产投入振华深圳公司。 

中国振华对振华深圳公司增资的 9 项投资性房地产明细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建成日

期 
资产类别 权属 

建筑面

积(M2) 

账面

原值 

折

旧 

账面

净值 
评估值 

1 
深匀房产 1栋 1

楼 B 
1984-1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324.00 

309.28 300 9.28 

735.05 

2 
深匀房产 1栋 4

楼 
1984-1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1,541.61 838.71 

3 
深匀连廊第四

层一半 
1984-1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88.15 31.37 

4 
华发 3 栋一层

101、102 室 
1985-0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337.00 199.78 

5 
鹏基上步单身

宿舍 618 
1985-0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29.16 18.77 

6 
鹏基上步单身

宿舍 620 
1985-0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29.16 18.77 

7 
鹏基上步单身

宿舍 622 
1985-0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29.16 18.77 

8 鹏基上步单身 1985-01 投资性房 中国 29.16 18.77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建成日

期 
资产类别 权属 

建筑面

积(M2) 

账面

原值 

折

旧 

账面

净值 
评估值 

宿舍 624 地产 振华 

9 
鹏基上步单身

宿舍栋 633 
1985-01 

投资性房

地产 

中国

振华 
33.47 21.55 

合计      2,440.87 309.28 300 9.28 1,901.54 

（2）出资房产涉及土地使用权情况 

序号 土地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备注 

1   深匀房产 1 栋 1 楼 B 产权来源是根据深圳市深匀电子有限公

司清算组出具的《关于办量上步工业区振

兴路 101 号 1#厂房、B 座一、四、五层

房产产权过户的决议》和《深圳市深匀电

子有限公司清算组第十次会议纪要》 

2   深匀房产 1 栋 4 楼 

3   深匀连廊第四层一半 

4   华发 3 栋一层 101、102 室 

5 宗地号 B211-0005 鹏基上步单身宿舍 303 栋 618 2013 年 1 月 2 日土地到期 

6 宗地号 B211-0005 鹏基上步单身宿舍 303 栋 620 2013 年 1 月 2 日土地到期 

7 宗地号 B211-0005 鹏基上步单身宿舍 303 栋 622 2013 年 1 月 2 日土地到期 

8 宗地号 B211-0005 鹏基上步单身宿舍 303 栋 624 2013 年 1 月 2 日土地到期 

9 宗地号 B211-0005 鹏基上步单身宿舍 303 栋 633 2013 年 1 月 2 日土地到期 

（3）资产评估情况 

① 评估对象：中国振华在深圳地区的九项房地产。 

②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③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由于本次评估的投资性房

地产均用于出租，是收益性物业，因此运用收益法对该部分房地产进

行评估，再减去按规定交纳的地价，取得评估对象的价值。 

④ 评估结论：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中国振华此次委托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资

产账面价值为 9.28 万元，评估基准日评估后的价值为 1,901.54 万元，

增值额为 1,892.26 万元，增值率为 20,390.73%。 

3. 中国振华增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中国振华此次用于增资的 2项长期股权投资和 9项投资性房地产

账面价值为 1,395.64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902.13 万元，增值额为

13,506.49 万元，增值率为 967.76%。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1,395.64 14,902.13 13,506.49 967.7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386.36 13,000.59 11,614.23 837.75 

投资性房地产 4 9.28 1,901.54 1,892.26 20,390.73 

固定资产 5 0.00 0.00 0.00 0.00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8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1,395.64 14,902.13 13,506.49 967.76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中国振华对振华深圳公司增资资产

评估报告已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可以为投资者判

断交易实际出资价格的公允性提供依据。 

4. 交易双方出资资产评估增值率差异较大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评估机构对股东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其主要资

产出租房屋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主要评估参数如下： 

收益年限 采用土地的剩余年限 

租金 租约期内按租约，租约期外按客观租金 

租金增长率 3% 

空置率 2% 

折现率 6.62% 

房产税 原购建价×70%×1.2% 

营业税及附加 年租金×5.6% 

印花税 年租金×0.1% 

土地使用税 占地面积×5 

管理费 年租金×2% 

维修费 原建购价×0.5% 



保险费 原建购价×0.2% 

押金年收益 二个月租金×年利率 

中国振华此次用于增资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

值为 1,395.64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902.13 万元，增值额为 13,506.49

万元，增值率为 967.76%。增值原因分析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主要原因：被投资单位投资性房地产

及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形成净资产评估值高于投资成本。 

（2）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①因该房地产片区由工业用途变为商业办公用途带动房地产价

值上涨； 

②部分房屋已提足折旧，账面值仅剩残值，还可继续出租使用，

形成评估增值。 

中国振华出资的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增值率 20,390.73%，长期股权

投资增值率 837.75%。 

振华科技出资的投资性房地产增值率 193.41%，长期股权投资增

值率 46.72%。 

交易双方出资资产增值率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为：中国振华投资

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仅剩原值 3%的残值，评估后增值额除以金额较小

的账面价值，使增值率偏大。振华科技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净值除以

账面原值为 78.80%，基数较大，使增值率偏小。 

中国振华的两项长期股权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

资
投资成本 

被投资企

业账面净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

率% 



比

例% 

资产 

深圳市华匀电子有限公司 100 2,303.17 1,884.7 1,311.48 4,487.11 242.14 

深圳市华康实业有限公司 100 74.88 1,125.67 74.88 8,513.48 11,269.72 

合计   2,378.05 3,010.37  1,386.36 13,000.59 837.75 

增值率偏高的主要原因：被投资企业账面净资产高于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价值，两家企业的主要资产均是出租物业，华康的投资性房地

产账面净值除以账面原值为 17.82%，因基数较低形成较大增值率。 

振华科技长期股权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

资

比

例% 

投资成本 

被投资企

业账面净

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

率% 

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82 3,140. 478.38 880 1,291.14 46.72 

增值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被投资企业账面净资产低于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振华科技账面资产基数较大，增值率偏低。 

5. 中国振华出资资产权属瑕疵情况说明 

（1）中国振华此次增资的 9 项房产中，有 4 项房产未办理房产证，

中国振华出具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情况说明并承诺上述房屋建筑

物归其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本次评估对按规定需补交的地价进行

了扣减。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建成日期 资产类别 

建筑面积

(M2) 

1 深匀房产 1 栋 1 楼 B 1984-11 投资性房地产 324.00 

2 深匀房产 1 栋 4 楼 1984-11 投资性房地产 1,541.61 

3 深匀连廊第四层一半 1984-11 投资性房地产 88.15 

4 华发 3 栋一层 101、102 室 1985-01 投资性房地产 337.00 

（2）华发 3 栋一层 101、 102 室的土地使用年限为 30 年(自 



1981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1 日)。鹏基上步单身宿舍位

于华强北路上步工业区，宗地号为 B211-0005，土地用途为工业仓储，

土地使用年限为 30 年(从 1983 年 01 月 03 日至 2013 年 01 月 2 

日止)。土地均已超过规定使用年限。根据土地使用年限已到期的实

际情况，按《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宗地地

价测算规则(试行)》的通知》(深规土〔 2013〕 12 号)办理有关土地

使用年限延期手续。本次评估运用收益法对该部分房地产进行评估，

再减去按规定补交的地价，得出评估对象的价值。 

（3）华强北商圈的土地目前因面临整体改造，未来开发相关的事

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土地证也无法办理延期。本次以维持现状、持

续经营为假设条件，假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将对评估结论产生影

响。 

针对中国振华以上增资资产存在的权属瑕疵问题，评估机构在评

估报告中明确，华强北商圈的土地目前因面临整体改造，未来开发相

关的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土地证也无法办理延期。待整体改造方

案确定后统一办理。目前相关权属无法办理延期，但不影响资产的持

续使用。在采用收益法对出租物业进行评估时，按现行政策是不需要

补缴任何费用就可以继续获得收益，考虑到产权存在一定的不完善，

评估师参考深圳市的相关政策，采用主动补缴的方式对评估值进行了

扣减，更多的还是谨慎性方面的考虑。 

评估报告明确，出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等事项。 

6.其他说明 

本公司 2015 年 12 月 8 日披露的《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拟

增资扩股项目所涉及的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价值评

估报告》中第 17 页“有 4 项房产未办理房产证，建筑面积合计为

4.726.56 平方米，产权持有单位出具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情况说明

并承诺上述房屋建筑物归其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描述中的“产

权持有单位”和“其”具体指代对象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五、增资方案主要内容 

（一） 增资规模： 5,194.36 万元 

    （二）增资方：  

    1.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资方式：  

    1.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方式 

    （1）以持有的深圳市华匀电子有限公司评估后净资产 100%的

权益增资； 

    （2）以持有的深圳市华康实业有限公司评估后净资产 100%的

权益增资； 

    （3）以在深圳地区的 9 项房产评估作价增资。 

    2.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方式 

    （1）以持有的深圳康力公司评估后净资产 82%的权益增资； 



（2）以拥有的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厂房评估值增资。 

（四）定价政策： 以振华深圳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后

的净资产为依据确定。 

（五）增资价格：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振华深圳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33,051.36 万元，

据此计算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为 4.51 元。增资双方协商确认

增资价格为 4.51 元/1 元注册资本。 

（六） 增资完成后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此次增资完成后，振华深圳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7,330 万元变更为

12,524.36 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比例为 56.23%，振华科技出资

比例为 43.77%。 

此次增资，中国振华与振华科技共计出资 23,426.58 万元，其中

5,194.36 万元增加振华深圳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余 18,232.22 万元计入

振华深圳公司的资本公积（ 中国振华出资 14,902.13 万元，折算成注

册资本为 3,304.24 万元， 振华科技出资 8,524.45 万元， 折算成注册

资本为 1,890.12 万元）。 

    六、 此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有利于解决振华科技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房

屋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本公司将深圳康力公司作为出资置出振华科

技，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减少低效无效资产，提高公司发展

质量。 



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24,308.91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振华科技以持有的深圳康力公司（振华科技出资享有 82%的权

益，振华深圳公司出资享有 18%的权益） 82%的权益以及位于深圳

市龙华科技园的工业土地及房产评估作价 8,524.45万元对振华深圳公

司进行投资。 

    （一） 担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为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评估机构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中企华及其签字评估

师与交易对方和本公司均不存在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评估机构

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条件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遵循了市场

的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

理性；评估方法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本次交易的目的，评估方法科学、

适当。评估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力公司”）以及位

于深圳市龙华科技园的工业土地及房产的交易价格以经中国电子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有关程序符合要

求，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股东利益的原

则。 



（二）评估机构在评估振华科技对深圳康力公司长期投资资产价

值时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位于深圳市龙华科技园的工业土地及房产

价值时采用了收益法。我们认为，评估机构从谨慎原则出发，选取的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及计算模型适当，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以

及以及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依据合理，符合实际情况，能够

比较客观、公平和全面的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三）本次交易，有利于解决振华科技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

及房屋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将深圳康力公司置出振华科技，可进一

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减少低效无效资产，提高公司发展质量。 

（ 四）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依据，遵循了等价、公平及保护上

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原则。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

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综上所述，此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增资资产评估报告； 

（四）《增资协议》； 

（五）评估机构资质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 




